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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自治区重点项目支出

预算绩效目标的情况说明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自治区党委 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

算绩效管理的意见》（宁党发〔2019〕9 号），提高财政资金

使用效益，根据《财政部关于印发<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

法>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20〕10 号）要求，现将 2023 年自治区

部分重点项目绩效目标报告如下：

一、项目支出绩效目标情况

2023 年，按照全面推进、突出重点、科学规范、公开透明

的原则，自治区财政重点选取了中央和自治区重大部署、人民

群众关心的教育、科技、农业、资源环境、社会保障和经济建

设及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等领域的重大政策和民生项目，以及

预算绩效目标编制规范的项目 50 个，项目涉及财政资金约 200

亿元。其中，乡村振兴方面 47.9 亿元，占 23.9%；节能环保方

面 11.2 亿元，占 5.6%；教育科技方面 37.3 亿元，占 18.7%；

社保就业方面 76.1 亿元，占 38%；交通运输、产业发展等其他

方面 27.5 亿元，占 13.8%。重点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着重描

述了项目年度绩效目标以及产出、效益、满意度等分项指标，

旨在体现绩效目标与部门职能的相关性、实现绩效目标所采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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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施的可行性、绩效指标设置的科学性、实现绩效目标所需资

金的合理性等内涵性质，并且能够全面反映各部门履行绩效管

理主体责任的情况。

二、需说明的有关事项

2023 年重点项目绩效资金额度与 2023 年自治区本级预算

项目支出数据有所出入，主要是统计口径差异所致。如中央转

移支付项目中可能包含自治区承担部分。


